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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保养 
   
   
 22.1 序 
  22.1.1 做过风险评估后，必须因应评估的结

果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保障受影响的人。

本章指出保养装置时可能需要留意的事项。 
   
   
 22.2 概论 
  22.2.1 未得船长及轮机长批准，不得进行任

何可能影响向消防喉或洒水灭火系统供水的保

养或修理工程。 
   
   
  22.2.2 未经船长及轮机长批准，不得将警报

系统截断。 
   
   
  22.2.3 切勿阻塞通往放置灭火装备的通道、

紧急逃生路线及水密门。 
   
   
  22.2.4 只有在机器停止运作时，才可以拆除

机器或设备上的安全护罩。在保养或检查设备

期间有须要拆除移开护罩时，必须采取以下的

预防措施： 
  ． 必须由专责人员授权，并只可以由合资格人

士执行保养或检查工作； 
  ． 要有足够照明的工作空间； 
  ．在机器附近工作的船员必须知悉风险，并获

安全工作制度的指示和要采取的预防措施； 
  ． 在当眼处张贴警告告示。 
   
   
  22.2.5 清洁用溶剂可能有毒，必须遵守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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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的指示使用。使用时，工作场地的通风要良

好。 
   
   
 22.3 地台铺板及扶手 
  22.3.1 地台铺板如果装有提手，应用之来移

开地台铺板或放回原位。如没有提手，应使用

适当的工具及在提起前在板下插入楔垫。不得

徒手撬起板边。 
   
   
  22.3.2 地台铺板或扶手移走后，要张贴警告

告示，并架起围板或护栏，及有足够照明。 
   
   
 22.4 保养机器 
  22.4.1 维修机器前，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

机器自动行转或由遥控被启动。 
  ． 维修电动机前，要先截断电源。 
  ． 蒸汽方面，应同时将来汽阀及回汽阀关闭，

并阀锁上或绑牢，或用其它方法标明不可将阀

打开。处理有压力的热水，与在蒸汽机或蒸汽

管上工作的做法相同。 
  ．维修时，必须在操控器上或其附近张贴警告

告示，提醒其它人员不可使用该台机器。 
   
   
  22.4.2 拆除阀或滤器盖前，或在压力系统进

行类似工程，要先将相关的阀关闭，使与压力

源分隔，同时将排泄旋塞打开，确保系统内已

无气压。 
   
   
  22.4.3 当拆除喉管的接头和配件时，除非接

头已完全拆除，证实喉管里面全无气压，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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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将接驳接头的螺栓全部拆除。 
   
   
  22.4.4 向某段蒸汽管系统，供应蒸汽之前，

应先打开所有排水旋塞。输入蒸汽的速度应非

常缓慢，排水旋塞在存水全部排走前要保持开

启。 
   
   
  22.4.5 要在开动着的机器或附近进行维修工

作，负责人员应在小心考虑过没有危险，或将

机器停下并不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批准。

执行工作者应穿着紧身衣物，把长发扎好（见

第 4.5.5 节）。专责高级船员须考虑是否有需要

在工作进行期间加派船员在旁照料，以防意外

发生。 
   
   
  22.4.6 机器的重型部件拆下后，可临时放在

一旁，惟须将之系稳，以防在航行途中移位，

同时应尽量远离通道。并将尖锐部分遮盖。 
   
   
  22.4.7 备用器械件、工具及其它设备或物料

不得随处摆放，尤其是不得放在稳定器或舵机

撞杆和配电板附近。 
   
   
  22.4.8 重新装配或安装机器时，应当使用铁

笔、钢棒或其它合适装备，将孔位对齐。绝不

可用手指做此工作。 
   
   
  22.4.9 维修机器时移走的护罩或其它安全装

置，要在维修完竣后，并在进行试机前，须先

行装回原位。 
   
   
  22.4.10 每次在有油或油汽存在的场地内工

作，均应使用获认可的安全灯照明。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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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要以通风装置将油汽驱散。 
   
   
 22.5 锅炉 
  22.5.1 锅炉只可在管轮的监督下打开。放清

汽水后，将人孔门打开之前，应小心查后锅炉

是否已在非真空状态。即使已打开空气旋塞，

让空气进入，消除了真空状态，在取走搭扣及

撞开门之前，要先松开人孔门的螺母及将接口

分离。应首先打开顶层人孔门。打开门时，所

有人应远离炽热的蒸汽。 
   
   
  22.5.2 除非锅炉、炉膛或烟道已充分冷却，

否则不得进内工作。 
   
   
  22.5.3 若要维修的是由两个或多个锅炉并联

的锅炉组中的一个，当值管轮在批准船员进入

之前，应确保： 
  (a) 已经截断由锅炉组其它锅炉输入的蒸汽或

水的管道，管内水分已排出，并保持在大气压

力中； 
  或若此举实际上不可行： 
  (b) 所有阀或旋塞，包括吹泄阀，都已经关上

及锁紧，同时已张贴告示，防止有人在获得批

准前将阀和旋塞打开。 
  有船员留在锅炉内工作时，均必须采取这些预

防措施。 
   
   
  22.5.4 清洁炉管、锅炉除垢及清洁炉的后端

时，应穿戴合适的保护衣物，包括护目镜和空

气过泸器。雇主须确保工作人员熟悉使用在工

作中用到化学剂的产品成分表。要知道清洁剂

／除水垢产品使用时，与其接触面产生的或各

清洁剂/除水垢产品一并使用时所产生，具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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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的气态副产品，该等气体可能会导致窒息、

爆炸或令空气仓有毒成份。 
   
   
  22.5.5 锅炉是个密闭场地，因此有一定的潜

在危险，进入久已不用的锅炉，或曾使用化学

品防锈的锅炉前，应特别小心。锅炉内可能缺

氧，因此容许人进入前，必须先行测试。进入

密封场地时应注意的事项见第十七章。 
   
   
 22.6 辅机与辅助设备 
  22.6.1 维修发电机或辅机前，应先停下机器，

空气起动阀或类似的起动装置关上，使其不能

被开启。同时应张贴告示，警告不得将机器开

动，亦不得使用转机装置。为免维修人员被发

动机所伤或触电，应在开工前从配电板或起动

器将电源截断，以及打开断路器，并在配电板

上张贴告示，警告其它船员不得将断路器合上。

在可行情况下，应将断路器锁定在打开位置。 
   
   
  22.6.2 启动柴油机前，先将示动器旋塞开启，

起动柴油机转动一周，再将旋塞关上正式启动

柴油机。 
   
   
  22.6.3 切勿把易燃物体的油渍留在柴油机安

全阀、曲轴箱防爆门或扫气通路的装置上。 
   
   
  22.6.4 切勿在起动空气储存器内涂上易燃涂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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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5 测试柴油机的喷油器或高压燃油喷油

装置的其它部件时，切勿让油喷到皮肤上。 
   
   
  22.6.6 切勿用高压氧气取代压缩空器去启动

机器，因这样做会导致强烈爆炸。 
   
   
 22.7 主机 
  22.7.1 要使用合适并稳固的板架作为工作

台。 
   
   
  22.7.2 任何人获准进入主机曲轴箱或齿轮

箱，或在里面工作之前，应先将转机装置按上，

同时在起动位置张贴警告告示。空间的通风要

良好，并已进行空气测试。 
   
   
  22.7.3 启动主机的回转装置前，应确保主机

曲轴箱及主机的运转部分无人员在内，并且已

获当值驾驶员证实螺旋桨附近并无障碍物。 
   
   
  22.7.4 若发现密封的曲轴箱内的轴承过热，

在轴承适当冷却前，不得将曲轴箱打开，以免

空气进入，与炽热的油雾混合，形成可引致爆

炸的混合气体。 
   
   
  22.7.5 将任何可以产生热而触发燃烧的对

象，例如手提灯（经认可的安全类型除外），拿

近打开的曲柄轴或齿轮箱之前，应先让箱有充

分的通风，将所有易燃气体驱散。 
   
   
  22.7.6 重新起动主机前，应由一名专责管轮

检查船轴，证实无障碍物，并通知当值驾驶员。

当驾驶员证实螺旋桨附近并无障碍物，才可开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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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冷冻机器及冷藏舱 
  22.8.1 任何人未事先通知专责高级船员，不

得进入冷藏舱（见第 15.10 节）。若已知或怀

疑冷藏舱有冷冻剂泄漏，在采取适当预防措施

之前，不得试图进入该冷藏舱。 
   
   
  22.8.2 为冷冻设备补充冷冻剂，或修理冷冻

设备的船员，应熟悉处理冷冻剂时须遵守的预

防措施。 
   
   
  22.8.3 若由压缩机吸入管接驳充气接头将冷

冻剂注入冷冻设备内，有时会将冷冻剂的气筒

加热，使残留的冷冻剂汽化。将气筒加热只可

以用热水或一些类似的间接方法，切不可使用

喷灯或明火直接将气筒加热。有关处理及储存

气筒的须知事项，见第 23.8 节。 
   
   
  22.8.4 因维修或保养冷冻设备的需要，要将

冷冻系统中的冷冻剂容器加热，要打开相关的

阀门，以免容器内的压力过高。 
   
   
  22.8.5 维修冷冻装置的其它须知事项，见第

15.10 节。 
   
   
 22.9 舵机 
  22.9.1 如果舵机在船舶，在航行途中有必要

维修，应先将船舶停下，关闭液压筒的阀门，

或采取其它适当有效方法，使舵固定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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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 液压及气动设备 
  22.10.1 修理或保养液压及气动设备之前，

应将所有负载移走。若不可行，也应以其它方

法给予充分支承。放出系统内的全部压力，将

要维修的部分与动力源隔离，把隔离的阀关

上，同时在阀上张贴警告告示。 
   
   
  22.10.2 拆开连接器或接头时应采取预防措

施，以免有剩余的压力释出。 
   
   
  22.10.3 液压与动动系统只有在绝对清洁的

条件下方能正确与安全地操作。维修时必须保

持工作范围、工具、液压与气动系统及其组成

部件的清洁。要小心处理所换上的部件，尤其

是液管，确保清洁和不受污染。 
   
   
  22.10.4 只可采用符合制造商建议的替换部

件。任何更新或替换部件在换上系统内操作

前，应妥为检查或测试。 
   
   
  22.10.5 液压液挥发出来的气体可能含有易

燃性，因此在测试或保养液压设备时，附近不

可有明火。 
   
   
  22.10.6 不可让压力下的液压液溅到皮肤。

若有溅到皮肤，应彻底清洗掉。 
   
   
 22.11 电器 
  22.11.1 受潮、高湿度及高温（包括出汗）

降低身体的接触电阻，令在船上触电的风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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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于在一般岸上。在那些情况下，即使电压低

至 60 伏特，仍可以令人受到严重甚至致命的电

击。请紧记，身上的割伤和擦伤伤口，会使皮

肤的阻电能力大为降低。 
   
   
  22.11.2 在船上每个电器装置和开关的地方，

应张贴一份告示说明如何治理触电伤者。如伤

者触电至不省人士，必须即场进行治疗。 
   
   
  22.11.3 维修电器装置前，先将保险丝取出，

或将断路器开启，确保已截断所有相连的电路。

若有可能，应将开关及断路器锁在断路位置，

或在该处张贴「不得合上」告示（见第 22.6
节）。取出的保险丝，在维修工作完成前应妥为

保管。应检查联锁或其它安全设备，以确保正

常运作。若在高压电装置上动工（即在设计上

于 1000 伏特以上操作的装置），应格外小心，

以策安全。这项工作须由有丰富技术知识的合

资格人士进行，或由他直接监督，并须设立「工

作许可证」制度。 
   
   
  22.11.4 某些款式电器的部件在开关掣关上

后仍然会带电，因此必须截断主电源。 
   
   
  22.11.5 切勿将易燃物品遗留或存放在配电

板附近。 
   
   
  22.11.6 尽可能不要在带电的电器装置或其

附近工作。但若为船舶安全或测试的缘故必须

如此，则要采取下述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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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加派一名能胜任治理触电伤者的人员在

旁，随时给予援手。 
  ． 应选择在一处安全稳定的地方工作，以免

意外接触到带电部分。要戴上绝缘手套。 
  ． 应避免接触甲板，尤其是湿甲板。湿鞋或

带有金属钉或铆钉的鞋履不能完全绝缘，因此

最好使用干的绝缘垫。 
  ． 应避免直接与金属接触。两只手同时触电

则特别危险，如可行的话，其中一只手应放进

裤袋，即使工作的手意外触电，亦可降低另一

只同时触电的可能性。 
  ． 手表、识别身份的金属手镯及指环与皮肤

接触后会导电，应将这些对象脱下。衣服或鞋

上的金属配件也会有同样危险。 
   
  22.11.7 电表探针应只露出极少金属，两针

的绝缘能力应良好。应小心不要让两针令邻近

的电路短路。量度超过 250 伏特的电压时，

应先截断电源后再将探针和电路接上，再接上

电源，同样在截断电源后再将探针移开。 
   
   
 22.12 主配电板 
  22.12.1 须在主配电板处于「不带电」的状

态下，方可进行内部的清理及维修。另外，事

先应作一个全面的风险评估（见第一章），有

关人员亦须备有「工作许可证」，才可进行此

等工作（见第十六章）。 
   
   
  22.12.2 「风险评估」能识别出确保主配电

板安全所需的行动和检查；而这些行动与检查

亦于工作许可证上列明。工作许可证上所列明

的检查要点，能确认及查对主配电板中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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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输电接线；及／或主配电板的线路已被断

开，当中包括（但不限于）： 
  (a) 由岸上供应的电源； 
  (b) 紧急发电机； 
  (c) 紧急电力供应。 
   
   
  22.12.3 主配电板的内部清理及内部维修，

通常是船舶进入旱坞，或维修过程中的不可或

缺的部分。 
   
   
  22.12.4 其它有关电器装置的工作安全指

引，见第 22.11 节。 
   
   
 22.13 配电板 
  22.13.1 有关配电板的工作安全指引，见第

22.11 节。 
   
   
 22.14 电动机械 
  22.14.1 有关电动机械的工作安全指引，见

第 22.11 节。 
   
   
 22.15 高压电系统 
  22.15.1 在高压电装置上（设计上需用表值

电压超过 1000 伏特下操作）进行工作时，须

更小心留心，确保安全。 
   
   
  22.15.2 定义 
  下文介定与高压电设备／装置所用的词汇 
  额外接地－在己连接总接地线的电器上加上

一接地线，通常在工作点尚未接上电路总接地

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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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批－经监督／高级电气工程师批准使用的

款式 
  授权人员－授权人员是指经适当培训，并获监

督／高级电气工程师书面委任担当条例所许可

的工作。 
  警告告示－展示此告示的电器设施有工作进行

中的警示。 
  总工程师－船上负责所有机械运作及维修事宜

的高级工程师。 
  电路总接地－发出工作许可证或测试认可前，

在所有电器装置上为工作安全而安装的接地

线。 
  合资格人士－获适当培训，其技术知识或经验

亦足以令他有能力去避开危险。授权人员须负

责就条例所涵盖的工作，向他信纳能胜任担当

所涉及工作的合资格人士发出工作许可证。 
  危险告示－展示此告示的电器装置所进行的工

作有危险性。 
  不带电－电压为零或接近零，并已截断所有电

源。 
  已接地－已与地面接头，确保在任何时刻，电

器装置有漏电情况时不会有危险。 
  高压电－超过 1000 伏特的电压。 
  高压电装备－以超过 1000 伏特电压操作的电

器、设备或导体。 
  经隔离－电器断电并已与电源分离，并已肯定

并无通电。 
  钥匙箱－将用以截断电源、接地或启动其它安

全设施所用钥匙集中保管起来的装置。 
  限制活动范围－授权人士向合资格人士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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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界定在高压电装置附近工作的限制（但

不包括在高压电装置上工作）。 
  接电－获供电点供电。 
  工作许可证－由授权人士向负责即将于高压电

装置附近或其上工作的合资格人士签署和发出

的声明表格，当中列明其工作范畴、确切已断

电／与导电体分隔／已被分离及已接地，工作

人员可安全地在该装置工作。 
  安全锁－用于锁定截电，安全装置及接地装置

可靠性运作，独立于系统内的其它的锁定装置。 
  测试认可－由获授权人士向另一名负责测试高

压电装置的获授权人士签署和发出的声明表

格，当中向收件人列出须予测试的高压电装置，

以及进行测试的条件。 
  监督／高级电气工程师－具适合资格及获公司

书面委任负责及遵守「高压电装置安装及运作」

规例的高级电气／机械工程师 
   
  22.15.3 在高压电设备／装置施工 
  不可在高压电设备／装置施工，除非设备／装

置： 
  (a) 不带电 
  (b) 已截电，并已采取可行步骤隔离导体、变

压器（惟若接头已闩上则除外），以及可能会带

电的不带电的导体。 
  (c) 高压供电的断电点均已接地，并已以英文

及船上通用的其它语言发出警告告示。 
  (d) 发出工作许可证或测试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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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获指派进行工作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完全

明白工作的性质及范围，并已确证该设备／装

置于施工点并不带电。 
   
  须就在高压电装置／设施附近（但非在其上）

进行的施工发出限制通行指引，明确地就所进

行工作的限制作出书面指示。 
   
   
  22.15.4 操作开关 
  高压电开关只可由授权人士亲自或指导获授权

者或具资格者使用指定的装备操作。 
   
   
  在紧急时，可由具资格者截断高压电开关的电

源。 
   
   
  以电话／无线电方式传达的操作高压电系统的

口讯，须由收讯人完全覆述一次，并获发讯人

确认，以确保收到的口讯无误。 
   
   
  以手号或预设的讯号提示通电或不截电的方

式，在预定的时间过后，不可再使用。 
   
   
  22.15.5 拆卸电器装置 
  高压电装置在被拆离及已截断电源的情况下，

可以在毋须工作许可证或测试认可的情况下施

工，条件是： 
  (a) 该电器已被拆开； 
  (b) 连接通电的位置已予卡死及上锁而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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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电； 
  (c) 不会在配电板上被接上高压电导体。 
   
   
  22.15.6 网配电板上不使用的供电孔门锁上 
  配电板上未有使用的供电孔门要盖好。（例外：

在某些款式的配电板，由于装有断路器，因此

供电的孔门已被遮封。在此情况下，为免断路

器被进一步拆除而不能将孔门遮封，将门锁上

或以其它装置将其锁上皆属可行） 
   
   
  22.15.7 保护装置 
  未经总工程师或监督／高级工程师准许，不得

调校或改动与高压电设备／装置相连并为系统

一份子的保护装置。 
   
   
  经重大工程后，高压电装置中的保护装置在确

定运作正常前，不得将其列入或再次列入系统

中。 
   
   
  22.15.8 绝缘测试 
  新设或曾予重大维修或更改的高压电设备／装

置，均须按总工程师或监督／高级工程师书面

审批的高压电绝缘数值进行测试。 
   
   
  22.15.9 供电中断 
  在停电时，除非已予截断电源并证实不带电，

否则所有电器、设备及导线均须被视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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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10 进入有高压电设备／装置的密闭

场所 
  除非必须进出，否则内有高压电电器的船舱和

其它密闭场所均须上锁。 
   
   
  可供正常进出该密闭场所的钥匙仅可由授权人

士持有。 
   
   
  除一直在场的授权人士或在授权人士直接监察

下的合资格人士外，其它人员不得进入可能触

碰到高压电导体的密闭场所。 
   
   
  仅授权人士或其它在授权人士陪同下的人员方

可进入内有高压电设备／装置的船舱和密闭场

所。 
   
   
  如内有高压电设备／装置的船舱和其它密闭场

所未受绝缘罩保护，仅可在该等设备／装置已

予截电及有接地后方可进入。 
   
   
  22.15.11 接地 
  电路总接地仅可由授权人士或具有资格者（在

授权人士在场指导下）加装或移除。 
   
   
  将高压电设备／装置不带电及截断电源后，接

地的导体须确定不带电；应以认可电位测计表。

电位测计表在使用前后须予校准测试，证实运

作正常。 
   
   
  如情况许可，断路器或接地开关要接上总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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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不可行，否则应在接地前将其断路的跳制

性能暂时失效。接地后，断路器要接通接地，

而其跳制性能暂时失效的期间，亦须标示警告。 
   
   
  获专责合资格人士发出工作许可证后，可能要

在工作点上再额外加接地。 
   
   
  经进行测试的授权人士发出测试认可后，亦可

在工作点上将电路总接地／额外接地移除／移

位。 
   
   
  用于工作点上的电路总接地，可在工程须要时

移除及更换某一段，惟该指示须已在工作许可

证上列明。若果该总接地为工程进行中的电器

装置的唯一接地，则授权发出工作许可证者须

在工作进行期间，留在工作现场，对进行工作

者的安全承担责任。在该工作许可证有效期间，

不得同时批准涉及同一电路的其它工作。 
   
   
  22.15.12 通知 
  须就工作许可证或测试认可所涵盖的高压电设

备／装置发出警告和危险告示，通知其它人员

注意危险，并切勿干扰（视情况而定）。 
   
   
  22.15.13 使用高压电缆 
  除非已接地，否则任何人均不得触碰高压电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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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绝缘面及其支承物。 
   
   
  发出工作许可证前，授权发出许可证者须核实

有关的电缆，以及验明工作点电源已截断，在

未经核实前，所有电缆均须被视为带有高压电

的电缆。 
   
   
  除下文规定外，发出工作许可证切除或在高压

电缆的绝缘体施工前，发出工作许可证者须确

保已遵守下述各项，领取工作许可证者亦须确

保： 
  (a) 检查电缆记录。 
  (b) 工作点至电器装置的该段电缆可清楚地界

定出来。如不切实可行： 
  (c) 电缆须以注入信号法界别；将电缆在最近

工作点处以认可的钉枪在适当位置将电缆以钉

枪切割；并须予测试以防切割了错误的电缆。

上述情况须按测试认可进行。 
  (d) 若所施工的电缆的导体及／或护套或会因

相邻的带电装置而带有电压，则如情况许可，

该导体及／或护套须予接地，工作人员须穿上

恰当的个人保护装备。 
   
   
  如上述程序不可行，则须另行编制特别程序，  

MSCP01/第 22 章/修订本 1.04/第 18 页 



 

 

  并由总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审批。 
   
   
  22.15.14 在变压器上施工 
  如工作须于任何绝缘点或变压器的线圈的接口

位进行，线圈的高及低电压位均须截断电路。

须于高压供电的截电点接上电路总接地。低压

截电点须一直保持开启。 
   
   
  22.15.15 环网装置上施工 
  环网装置的设计避免在接地前使用电位测计

表。因此在接地之前，远程必须予以截断电源。 
   
   
  在施工之前应先检查线路图，并须于开始施工

前对认可开关程序，在现场作出标示。 
   
   
  环网装置上的施工及开关必须严格按照制造商

的指示进行。 
   
   
  在环网装置的开关室内工作，可能要将环网柜

所有远程截断电源和接地。 
   
   
  22.15.16 在总线及与总线连接的装置上工

作 
  在总线其上有连接装置的其中一节总线上工作

前，总线须与供电点（包括变压器）截断电源；

任何连接的电缆须于远程截断电源和接地。 
   
   
  总线或其中一节总线上的所有开关须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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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路的位置。 
   
   
  所有断路的设置须予锁固，高压电路中、可能

带电的接点须予遮封，可能带电的接点以及无

工作进行中的接点须予关封，并张贴警告告

示。 
   
   
  要施工的总线或其中一段施工中的总线须根

据接地规例（第 22.15.11 段）所规定，以认

可电位测计表测试并确认不带电。 
   
   
  施工中的总线中其中一段内最少一个电掣箱

要接上总接地。直接连接电器装置的远程处要

额外加装电路总接地。 
   
   
  为确保总线在进行工作期间一直保持接地，应

在任何其它所须位置加上电路总接地。 
   
   
  各节总线均须个别发出工作许可证或测试认

可。不得就任何一节总线或任何一项直接连接

的电动装置同时发出超过一份工作许可证或

测试认可。 
   
   
  工作中的孔口须于施工前以认可的电位测计

表验明不带电。 
   
   
 22.16 蓄电池－概论 
  22.16.1 电池充电时，会发出氢和氧两种气

体。空气中的氢气浓度在 4%至 75%时极易

燃着，所以电池箱应有充分通风，以免危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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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积聚。 
   
   
  22.16.2 电池室内禁止吸烟和生火，因此在电

池室入口的当眼处应张贴有关告示。 
   
   
  22.16.3 电池室的照明设施要有良好的保养，

玻璃护罩亦应松紧合度地装上。如有破裂，应

立即更换，更换之前应将电路截断。 
   
   
  22.16.4 未经授权，电池室内的电器装置（包

括照明设施）不得随意更改或增加。 
   
   
  22.16.5 手灯及电动工具，及其它可产生火花

的手提电动工具，均不得在电池室内使用。 
   
   
  22.16.6 电池室内不得存放与无关的物品或

工具。 
   
   
  22.16.7 即使只有一个电池短路，即可产生电

弧或火花，导致室内积存的氢气爆炸。此外，

大量电流通过短路的电线或器具，可以使金属

因迅速过热而令人灼伤。 
   
   
  22.16.8 电池室内的电线绝缘体及／或保护

物应时刻保持完好无缺。 
   
   
  22.16.9 电池接线须保持清洁牢固，以免产生

火花和过热。切勿采用临时夹上的接线，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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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会使接线松脱，引起火花或短路。 
   
   
  22.16.10 切勿将钳、扳手等金属工具放在电

池上，因为这些金属对象会引起火花或短路。

最好使用有绝缘保护的工具。 
   
   
  22.16.11 处理电池前，应除下饰物、手表、

指环等，因为一旦上述对象引起短路，就会迅

速产生高温，严重烧伤皮肤。如果无法脱下指

环，应以绝缘物料厚厚缠起。 
   
   
  22.16.12 接驳或拆除电池接驳头的电线时，

应先截断该电池的充电器及电池的输电。若电

池呈分组式，可以在工作前先将分组接线拆除，

将范围内每个电池之间的电压降低，从而减轻

在意外短路及触电时的危险。虽然单一电池的

电压也许在触电时不致构成危险，但将各电池

串联起来，电压就会升高。数十个毫安电流已

足以致命，因此当电压超过 50 伏特就特别小

心。 
   
   
  22.16.13 接驳或松开电池接线时，要先旋紧

电池气孔塞。 
   
   
  22.16.14 要应经常检查电池箱的通气管，以

确保畅通无阻。 
   
   
  22.16.15 要打开电池箱盖以便进行维修工

作时，必须将箱盖系稳，完工后即须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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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16 电池应固定安置在原位中，以免

在恶劣天气中移动。 
   
   
  22.16.17 碱性电池与铅酸性电池应安置在

不同电池室，或以屏障隔开。若同时使用两种

电池，应小心将维修用的物品和工具分开，因

为受到混杂的电解质会使电池的功能退化，两

种电解质混合会引起强烈化学反应，极为危

险。 
   
   
  22.16.18 酸性与碱性电解液都具有极强腐

蚀性。若身上或装置无意中沾到电解液，要立

即用水清洗，完工后亦要尽快洗手。 
   
   
  22.16.19 运送电池时应将电池保持平直，

以防电池液溅漏。由于电池甚重，应派出足够

人手搬运，否则会非常吃力，甚至令身体受伤

（见第十九章）。 
   
   
 22.17 蓄电池－铅酸电池 
  22.17.1 配制电解液时，应慢慢将浓硫酸倒

入水中。若果将水加进浓硫酸，会产生大量热

力，令大量气体涌出，酸液会溅到配制者身上。 
   
   
  22.17.2 处理酸液时，必须戴护目镜、胶手

套和保护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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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3 溅到皮肤或衣服上的酸液，须以大

量清水冲洗中和。 
   
   
  22.17.4 电池室内必须备有随手可取得的洗

眼瓶，以备眼睛在意外受伤时可立即取用。该

瓶应当凭触摸即可与酸液或其它容器分辨出

来，使暂时失明者也容易拿到。 
   
   
  22.17.5 积聚在电池接线口四周的腐蚀性生

成物，会令皮肤和眼睛受伤，须用刷擦去，擦

时动作须向外。接线口应涂上油脂以作保护。 
   
   
  22.17.6 过高的充电率，会使电解液冒出酸

性烟雾，经通风槽漂到附近的对象表面上。受

影响的表面应用经稀释氨水或碱水洗净，然后

抹干。 
   
   
 22.18 蓄电池－碱性电池 
  22.18.1 碱性电池的安全原则大致上与铅酸

性电池相同，只有下述两点除外。 
   
   
  22.18.2 碱性电池的电解液呈碱性，但腐蚀

性相若。切勿让皮肤或衣服接触这种电解液，

但若不慎沾上，应以大量清水冲洗。灼伤处可

用硼砂粉或饱和硼砂水治理。眼睛沾到电解

液，应以大量清水彻底清洗，再立即以硼砂溶

液（一茶匙硼砂粉开半公升或一品脱水）清洗。

处理电解液时，身旁必须备有硼砂液，以便随

时使用。 
   
   
  22.18.3 碱性电池与铅酸电池不同之处，在

于碱性电池的金属外壳一直带电，故必须小

心，不要触摸，也不可用金属工具接触电池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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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 在伸展滑道或工作台上维修器具 
  22.19.1 施工前，放置在伸展滑道上的器具

底座要用锁紧装置或楔子将其固定。 
   
   
  22.19.2 若器具难以搬动或笨重，一人很难

应付，应请别人协助（见第十九章）。若独力

处理，很易招致扭伤、肌肉撕裂或脱臼。 
   
   
  22.19.3 放在工作台上的器具底座应以楔子

固定或系稳，以免失去平衡或移动。不要尝试

用手拉回已失去平衡的带电底板。 
   
   
  22.19.4 临时接线口应接驳妥当，软延伸电

线应有良好绝缘和足够的载荷。 
   
   
 22.20 维修无线电及有关电子设备－概论 
  22.20.1 为免暴露于达危险程度的微波幅射

中，必须严格遵守制造商的预防措施。雷达的

射频导管被拆开后不要启动雷达。但若为进行

维修又必须开动时，则必须采取特别的预防措

施。 
   
   
  22.20.2 除非发射器已停止操作，否则不得

在人造卫星终端天线的订明安全半径范围内

工作。 
   
   
  22.20.3 眼睛特别容易受微波及紫外光辐射

所伤。当雷达天线或射频导管运作时，常会产

生电弧或火花，必须小心，不要直接注视。 
   
   
  22.20.4 高压电子管发生故障时，在附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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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达危险程度的 X 射线辐射。在雷达装置上找

寻调谐器线路的故障点时，更须特别小心。这

种电子管的开放电路发热线会在正极电压超

过 5000 伏特时，产生 X 射线辐射。 
   
   
  22.20.5 某些去除油脂的溶剂尤其是四氯化

碳会挥发有毒气体，切勿使用。在使用溶液时，

切勿吸烟，尤其是在密闭场所内，并应遵守制

造商的指示。 
   
   
  22.20.6 有些声纳测深仪和传真机所使用的

干纸张，在使用时会挥发出有毒气体。为免吸

入，应将有关设备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22.20.7 有人在天线附近工作时，切勿开动

无线电发报机，并须将设备与电源断路，及将

无线电发报机接地。将设备与电源断路后，应

在发报机、雷达和电源供应处张贴警告告示，

以防在有人员在附近工作时，有人将设备通

电。 
   
   
  22.20.8 天线应安装在人员站立于普通甲板

时不易触及或在船楼上不易进入及登上的地

方。若不可能，则应加设保护罩。 
   
   
  22.20.9 在无线电发射天线及其绝缘体附

近，应贴上高压电危险告示。 
   
   
 22.21 无线电装置的其它与电有关的危险 
  22.21.1 使用蓄电池时，须把电源截断，否

则应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因电池短路而被灼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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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2 已与电源其中一端连接的带电底

板，通常都加上适当的标记，应谨慎处理。若

电源是交流电加配变压器，则带电底板通常是

接驳电源的地线，但仍须用适当的仪表来检

定。 
   
   
  22.21.3 现代仪器往往装有一枚总晶体，藏

在保护罩里，而保护罩的电力是由独立电源供

应，不会因关闭发报机及截断电源而中断。因

此，发报机内仍有电压，必须小心。 
   
   
  22.21.4 在关闭电源后操作发报机的极高压

电部分或其它高压电仪器之前，必须用一绝缘

跨接线将所有高压电容器放电，及在电路中加

插电阻，减低放电速度。即使电容器已装有永

久放电电阻，仍须采取这项预防措施。 
   
   
  22.21.5 若怀疑电解质电容器不妥或看见冒

泡，应立即更换，因为通电时可能会引起爆炸。

若电解质电容器因短路而放电，也会引起类似

的危险。 
   
   
  22.21.6 尽量不要在带电的电器装置上或其

附近工作。但若为船舶安全或测试的缘故必须

如此，应采取第 22.11.6 段所述的额外预防

措施。 
   
   
 22.22 电子管与半导体仪器 
  22.22.1 若要从刚用过的仪器上取出电子

管，应附着耐热布拿出。若是大型电子管，例

如功率放大器、功率输出及调谐管，由于运作

时会产生高温，因此应待其冷却后才取出。皮

肤接触到这些炽热的电子管会严重灼伤。 
   
   
  22.22.2 处理阴极射线管及大型热阴极电子 

MSCP01/第 22 章/修订本 1.02/第 27 页 



 

 
 
 

  管时，应当小心。虽然这些管在爆裂时会向内

破裂，但仍有被玻璃碎片利边割伤的风险。某

些具特殊用途的仪器（例如开关电子管）在高

压电下含有烟雾或气体，但它们通常都有一层

纤维网保护，爆破时不致有玻璃碎片飞散。 
   
   
  22.22.3 铍尘（氧化铍）危险性高，若经由呼

吸或从割伤或擦伤的皮肤伤口侵入，会十分危

险。某些电子配件可能含有铍尘。含铍的阴极

射线管、晶体管管、二极管和两流晶体管，均

可按制造商所提供的数据分辨铍尘。若没有这

方面的资料，不应认定那些物质不含铍尘。含

铍尘的散热环经高度磨光，看上去像黄铜。这

些物品在未予使用前，应妥善储存在原包装中。 
   
   
  22.22.4 这种物品的部件无论是新的还是有

瑕疵的，若明显出现损坏，很可能会产生有危

险的尘埃，故应小心不要刮花，不应用工具来

施工。裹着这些物品的胶囊应保持完整。过热

会有危险，但用热分流器作正常焊接则没有问

题。已损坏或破损的零件应分别包妥，并依制

造商的指示退回或弃置。 
   
   
  22.22.5 处理含铍尘零件的船员，应穿着保护

衣物，包括手套，以免皮肤接触到铍尘。若情

况许可，应使用小钳。若有铍尘沾上皮肤，接

触到的地方（尤其是伤口）应立即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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